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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担任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迪克”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期间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事项进行了认

真、审慎的核查，核查具体结果如下： 

一、募集资金账户的基本情况 

单位：元 

开户名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冻结金额 账户余额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泰州

分行营业部 
8110501012001775448 15,800,000.00 18,986,365.43 

二、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原因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被部分冻结，系申请人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

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一科技”）与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十一科技向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财产保全申请所致。泰州医

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出具了

《民事裁定书》，冻结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 15,800,000.00 元。除上述账户部分

资金被冻结外，公司其他账户不存在使用限制等异常情况。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及案件进展情况 

经核查，上述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经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立案，尚未开庭审理。此案主要系十一科技与公司因《 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

存在纠纷，十一科技诉请公司支付建设工程的工程款、因疫情引起的直接费用、钢

材材差、设备搬入产生的相关费用、临建设施平摊费用等费用。本次保全措施系法

院在案件开庭前根据申请人十一科技的申请并在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做出的诉讼财产

保全措施，该项保全措施系正常诉讼过程中的程序性措施，并非为法院对当事人实

体权利义务的裁判。公司向法院申请以自有资金置换被冻结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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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的被冻结的资金已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解除冻结，并

恢复正常使用。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收集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准备抗辩应诉，依法采取措施

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截止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银行账户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被冻结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金额为 15,800,000.00 元，占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1.39%，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8%。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除被冻结资金外，账户内其他资金可正常

使用，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行、

经营管理造成实质性影响。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本次被冻结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金额为 15,800,000元，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1.39%，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8%。2024年 1月 1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的被冻结的资金已解除冻结，并恢复正常使用，不会

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

造成实质性影响。 

（以下无正文） 



3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  游  赵  岩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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